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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107 年 06 月 22 日修正之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目的 

東南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主要針對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因其

特殊需求導致當學期必(選)修科目之學習困難、學期成就低落等所提供之課業輔導(以下簡稱

課輔)。 

三、實施 

（一） 課輔對象：凡本校在校之身心障礙學生，含大學部各年級，研究所碩士班學生皆可提

出申請。 

（二） 課輔時數：學生接受課輔時數每周以 2 小時為限，每月以 8 小時為限。證照輔導，教

師評估後提出申請，經輔導員確認，送審查小組會議，通過者每週以 3 小時為限，每

月以12 小時為限。 

（三） 課輔時間及地點：因保障師生參與校內活動的權益，課輔時間將不得安排於週三下午，

並以學期上課課餘時間為主。上課地點可安排在授課教師辦公室、課程教室等固定地

點就近授課，自強 501 教室亦開放同學登記使用課業輔導，可視需求提出申請。 

（四） 上課方式：須於課餘時間實施，不得取代正式的課堂教學與學習，如有特殊狀況可與

資源教室討論調整上課方式；如學生有修習相同課程、科目或證照考試之需求，得安

排共同時段集中輔導。 

（五） 設置七至九人之審查小組，含院長、教務長、學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等人，副校

長為主席，於每學期期初召開審查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或複查會議。 

（六） 每月初填妥「課業輔導簽到表」(如附件三)並繳回，由資源教室進行巡堂簽到作業，

如有異常，將提報課輔審查會進行討論，異常兩次(含)以上，則立即終止課輔。 

四、申請辦法 

（一） 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第一週起開放申請，上學期於 11 月底截止申請；下學期於 6 

月底截止申請。 

（二） 申請科目：當學期必(選)修科目或符合系上專業證照考試之科目優先。選修科目若有



特殊需求，得予以申請，並送審查小組會議審議。 

     （三） 申請文件：申請課輔之學生及教師需填妥「課業輔導申請表」(如附件一)、「課業輔導

需求說明表」(如附件二)繳回，召開審查會議進行審查，待審查通過後，繳交「課業導

簽到表」(如附件三)，即可接受課業輔導服務。 

五、學生接受課輔之規範 

（一） 學習態度：學生應主動、準時參與課輔，並能確實完成課輔教師指派之作業。 

（二） 執行紀錄：資源教室執行巡堂作業，參與課輔之學生皆須於「課業輔導簽到表」(如附

件三)簽到，以便計算課輔時數。 

（三） 異常狀況處理：學期中與課輔教師保持聯繫，如學習成效不佳，則討論是否暫時停止課

輔或終止課輔申請，必要時召開課輔審查會議調整輔導時數與方式。 

六、課輔教師施行準則 

（一）  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費用之課業輔導鐘點經

費。 

（二） 授課師資：本校專任、兼任教師或具備相關學科知能、技能之專業人員、學生。 

（三） 課輔支領時數：教師協助課輔每位時數每週以 2 小時為限，每月以 8 小時為 

限。協助證照輔導教師，每週以 3 小時為限，每月以 12 小時為限。請於簽領課輔鐘點

清冊時，附上學生考取證照之影本，若未能考取則送審查會議決議鐘點費等相關事宜。

如申請學生為同班級或課輔為同一科目，請安排於同一時段合併進行課輔。以單節輔

導計。 

（四） 課輔鐘點費： 

(1) 大學部、碩士班學生：依照勞動部規定基本薪資給付； 

(2) 講師：每小時以 780 元計； 

(3) 助理教授：每小時以 855 元計； 

(4) 副教授：每小時以 920 元計； 

(5) 教授：每小時以 1070 元計。 

（五） 授課紀錄：每次參與課輔教師皆須填妥「課業輔導簽到表」（如附件三），於每月初繳

回，以便資源教室進行巡堂簽到作業，並計算課輔時數。課輔時數每月統計一次，由

資源教室彙整後，向學校申請課輔費用，並由學校統一發放鐘點費給教師。 

   七、課輔考核及成效評估 

申請課輔之學生須填寫「課業輔導回饋表」(如附件四)，以了解學生學習及課輔教師授課狀

況；若為證照考試輔導，教師或學生得檢附相關資料。 

        八、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附件一） 東南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課業輔導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基本資料 班 級 
 

學 號 
 

姓名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性別 □男 □女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課輔科目 
 

教學大綱

簡要說明 

 

1. 請確實填寫申請人基本資料。 

2. 申請後請索取「課業輔導簽到表」，並確實填寫，並於每月初繳回執行課輔時數表。 

3. 學生需填寫「課業輔導回饋表」請於期末考週後一週內繳交，以了解執行狀況。 

4. 每位同學接受課輔時數每週上限 2 小時，每月 8 小時為限。證照輔導，教師評估後提出申請，經輔導員 

確認，送審查小組會議，通過者每週以 3 小時為限，每月以 12 小時為限。 

課輔老師資料 課輔地點 
 

姓名 
 

職級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輔導時間 
 

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說明 

1. 目的：針對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因其特殊需求導致必(選)修科目之學習困難、學期成就低落等所提供之課

業輔導。 

2. 程序： 

(1) 可由學生、授課教師針對欲課輔的科目或證照考試至資源教室提出申請。 

(2) 申請時須填寫本申請表以及「課業輔導需求說明表」以評估學生課輔之需求及課輔進行方式。 

(3) 申請通過後請索取「課業輔導簽到表」，並確實填寫，並於每月初繳回執行課輔時數表。 

3. 如有問題請詢問資源教室輔導員，電話 8662-5885。 

輔導員審核 

 

學生諮商中心 

 



（附件二） 東南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課業輔導需求說明表】 
 

基本

資料 

姓 名 
 

系 級 
 

學 號 
 

電 話 
 

課輔名稱 
 

授課老師 
 

 

 

上課

狀況 

□上課內容無法瞭解 

□老師速度太快 

□以前未上過相關課程 

□其他 

 

 

課輔

需求 

□課後複習 □課前預習 

□問題解答 □操作演練 

□考前複習 □證照考試 

□其他  

 

 

授課

方式 

 

□講授 □筆記抄寫 

□實務操作 

□電腦上機操作 

□其他  

 

 

評量

方式 

□筆試 □上機實作 

□期中考 □期末考 

□個人報告 □團體報告 

□口頭報告 □筆記抄寫 

□紙筆測驗 □其他  

 

 

檢附過往

課輔成效 

 

資源教室輔導員： 



（附件三） 東南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課業輔導簽到表】 【每月初繳回】 

申請人 
姓名 班級 學號 聯絡電話 

    

課輔老師 
姓名 授課科目 地點 聯絡電話 

    

 

 

日期 時間 教學大綱(包含實際教學內容) 時數 簽到 

  

~ 

  師： 

生： 

  

~ 

  師： 

生： 

 
 

~ 

  師： 

生： 

  

~ 

  師： 

生： 

  

~ 

  師： 

生： 

 
 

~ 

  師： 

生： 

  

~ 

  師： 

生： 

  

~ 

  師： 

生： 

 

資源教室輔導員：  



（附件四） 東南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課業輔導回饋表】 

親愛的同學： 

為了讓您的課業學習、專業技能上能有所突破，讓您有豐富的收穫及便利性。請

您提供寶貴的建議與回饋，以做為日後之參考，再次謝謝您﹗ 

姓名 
 

班級 
 

聯絡電話 
 

課輔老師 
 

課輔科目 
 

一、課業輔導老師部分 

項目 選項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1. 您對課業輔導老師的教學方式 □ □ □ □ □ 

2. 您對課業輔導老師的教學態度 □ □ □ □ □ 

3. 您對課業輔導老師的出席狀況 □ □ □ □ □ 

4. 您對課業輔導授課時間的安排 □ □ □ □ □ 

5. 您對課業輔導授課地點的安排 □ □ □ □ □ 

6. 整體而言課業輔導老師對您的幫助 □ □ □ □ □ 

二、資源教室部分 

項目 選項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1. 您對資源教室提供的服務項目 □ □ □ □ □ 

2. 您對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協助時的態度 □ □ □ □ □ 

3. 您對資源教室輔導老師給予的指導 □ □ □ □ □ 

4. 整體而言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對您的幫助 □ □ □ □ □ 

三、建議事項 

1. 有關課輔的想法與建議＿＿ 
 

 

2. 其他意見與建議 ＿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